施工图设计审查须报送下列文件和材料

报审表（施工图审查报审表）

*2、勘察、设计及建设单位相关信息登记表（依据：省厅通知，见附件）
*3、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文件及附件（立项批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附图）（复印件）（依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4、六套施工图纸（含建筑、结构、水、电、暖通）以及全套图纸的电子文档（电子文档请发邮箱：307863608@qq.com）                 （依据：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5、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份） （依据：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6、结构及相关计算书（需打印好）（依据：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一条）
7、节能方案审批表、节能计算书及光盘（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                    （依据：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一条（三））

8、有关项目审批文件（节能方案评审、抗震设防专项评审、建筑装配率评审）

注：

1、全套施工图六套应一次报送。审查合格后盖章返还五套，勘察报告返还一份，不再办理图纸补盖章手续。

2、请设计单位将报审图纸按专业整理并折叠成A4尺寸。

3、带*标识的资料必须与图纸一起送审，否则将不予接件。

4、报审表、勘察设计相关信息登记表可在丹阳市审图信息网下载（下载地址：http://www.dysstzx.com/）联系电话:86523247

5、自收到审查意见书后，建设单位应督促勘察、设计单位在一周内完成审查意见回复，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如超过2个月仍未回复的【包括历次回复间隔超过2个月的】，将视为审查终止，我中心不再保留该项目所有审查资料。

装修工程设计审查须报送下列文件和材料

报审表

立项批复（复印件）   （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原土建施工图审查合格证书（复印件）
4、设计及建设单位相关信息登记表（依据：省厅通知，见附件）
5、装饰设计情况确认表（送审的装饰设计施工图文件应有原主体建筑设计单位及项目负责人确认并在图纸封面上签字盖章）（依据：《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6六套报审的施工图纸以及全套图纸的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请发邮箱：307863608@qq.com）
注：

1、全套施工图六套应一次报送。审查合格后盖章返还五套，审查结束以后不再办理图纸补盖章手续。

2、请设计单位将报审图纸按专业整理并装订好。

3、所需资料必须与图纸一起送审，否则将不予接件。

4、报审表、勘察设计相关信息登记表以及装饰、幕墙设计情况确认表可在丹阳市审图信息网下载（下载地址：http://www.dysstzx.com/）
联系电话:86523247

5、自收到审查意见书后，建设单位应督促勘察、设计单位在一周内完成审查意见回复，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如超过2个月仍未回复的【包括历次回复间隔超过2个月的】，将视为审查终止，我中心不再保留该项目所有审查资料。

改造工程设计审查须报送下列文件和材料

1、报审表

2、立项批复、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3、房屋鉴定报告  （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4、设计及建设单位相关信息登记表（依据：省厅通知，见附件）

5、六套报审的施工图纸以及全套图纸的电子文档

   （电子文档请发邮箱：307863608@qq.com）
6、结构及相关计算书（需打印好）    （依据：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一条）
7、岩土工程勘察报告（2份）  （依据：住建部令第13号第十条）
注：

1、全套施工图六套应一次报送。审查合格后盖章返还五套，审查结束以后不再办理图纸补盖章手续。

2、请设计单位将报审图纸按专业整理并装订好。

3、所需资料必须与图纸一起送审，否则将不予接件。

4、报审表、勘察设计相关信息登记表以及装饰、幕墙设计情况确认表可在丹阳市审图信息网下载（下载地址：http://www.dysstzx.com/）
联系电话:86523247

5、自收到审查意见书后，建设单位应督促勘察、设计单位在一周内完成审查意见回复，最长不得超过2个月，如超过2个月仍未回复的【包括历次回复间隔超过2个月的】，将视为审查终止，我中心不再保留该项目所有审查资料。

